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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05 年建築物管理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及二月九日會議上提出的事項  

 

委任代表  

 

 

  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及二月九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

上，委員討論了立法會第 CB(2)2617/04-05(03)號文件，並提出數項關

於委任代表的建議。本文件載述政府的回應。  

 

押後業主會議  

 

2.  我們考慮委員的意見後，現建議所有押後的業主會議均須符

合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 (“條例” )附表 3 所載的程序規定。有關至少

在開會前 14 天發出通知的規定，也應適用於所有押後的會議。此外，

業主就原先會議所交存的委託書 (必須符合法定格式 )可在延會上使

用，除非有關的業主撤回該委託書、遞交新委託書以取代該委託書，

或在根據法定格式的委託書上作出明確的相反指示。  

 

委託書的格式  

 

3.  關於條例新增附表 1A 所載的法定委託書格式，我們考慮委

員的意見後，建議不應容許業主在委託書上作出投票指示或更改委託

書的法定格式。  

 

就委任代表投票的安排進行的複核工作  

 

4.  為方便就業主委任代表投票的安排進行複核工作，委員建議

條例附表 3 應加入下列條文：  

 

(a)  管理委員會 (管委會 )秘書須在收到委託書後，把回條放入有

關業主的信箱內，以示認收。  

 

立法會 CB(2)1182/05-06(02)號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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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管委會秘書應在業主會議召開前，在舉行業主會議地點的當

眼處，張貼已委任代表的單位資料 (但不會公開有關代表的

詳細資料 )，以供業主查閱。  

 

(c)  管委會秘書應在舉行業主會議日期當日起計七天內，在大廈

的當眼處展示已委任代表的單位資料 (但不會公開有關代表

的詳細資料 )。政府應在條例中加入有關違反這項規定的罰

則。  

 

5.  我們已考慮委員提出的建議，並徵詢過律政司的意見。現把

我們的意見詳述如下：  

 

(a)  我們不反對實施第 4(a)段的建議。我們建議，認收回條應由

秘書簽署，並在合理的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將認收回條留在

業主的單位內或放入其信箱內 (這與條例附表 3 第 2(1A)(c)

段的字眼一致 )。有關的責任由秘書履行；如秘書沒有履行

這項責任，便可能要負上民事法律責任。此外，我們也建議，

這項規定應同時適用於為委任管委會而召開的業主會議。  

 

(b)  我們也不反對實施第 4(b)段的建議。我們建議，有關已委任

代表的單位的資料，應在業主會議舉行期間張貼於會議場地

的當眼處。有關的責任由秘書履行；如秘書沒有履行這項責

任，便可能要負上民事法律責任。此外，由於這是一項有關

所有業主會議程序的規定，如不遵行這項規定，有關的業主

或會訴諸法庭，就會議的有效性提出質疑。我們也建議，這

項規定應同時適用於為委任管委會而召開的業主會議。  

 

(c)  不過，對於第 4(c)段所載的建議，我們有所保留：  

 

  i .  委員已建議訂立一項新規定，要求在業主會議舉行期間

張貼有關的資料 (即上文第 4(b)段的建議 )。我們認為，

這項規定應有助於複核委託書，對提交虛假委託書的行

為已有阻嚇作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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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i i .  如再訂立規定 (並訂立罰則 )，要求在業主會議日期當日

起計七天內張貼相同的資料，便會引起以下的問題：(1)

究竟應以第一項規定還是第二項規定為準﹖ (2)符合了

第二項規定，是否就無須遵守第一項規定 (反之亦然 )？

(3)如只有第二項規定附帶罰則，那第一項規定是否須

強制執行？  

 

  i i i .  業主普遍反對在條例內加入新的罰則，他們認為這樣會

令業主卻步，不願參與業主立案法團的義務工作。  

 

  iv. 條例第 11(3)條訂明，如違反有關展示業主立案法團註

冊證書副本的規定，則管委會的每名委員均屬犯罪，一

經定罪，可處罰款 50 元 1。此外，條例第 12(4)條訂明，

如管委會秘書沒有按照法例規定，就管委會的詳情變動

通知土地註冊處處長，即屬犯罪，一經定罪，可處以罰

款，按違反規定的日數每天罰款 100 元。如我們訂立罰

則，處罰那些沒有按照規定展示有關委託書資料的人

士，則有關的罰則很可能與上述兩項條文所載的類似。

對於這類罰則能否發揮有效的阻嚇作用，我們實在存疑

(尤其是每天罰款的安排似乎不適用於這個情況 )。  

 

  v. 更重要的是，當中涉及執法問題。我們必須確保能夠有

效地執法，才應把有關的罰則加入條例中。就這情況而

言，我們認為實在難以收集證據，證明有關的資料並無

在業主會議日期當日起計七天內張貼於大廈。雖然當局

可以在接到投訴後採取行動，但仍須收集表面證據，才

能證明有關的資料並無在法定期間內張貼出來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但委員如能證明所犯罪行並未得其同意或默許，且在顧及其委員職能的性

質及所有情況下已盡其應盡的努力，以防止罪行的發生，則屬例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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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vi.  所有關於複核委託書的新規定，都要管委會秘書負責執

行。雖然這些都是秘書理應履行的職責，但對擔任這個

職位的人來說，始終是額外的負擔 (如訂立罰則的話，

負擔則更為沉重 )，業主或會因而卻步，不願擔任秘書

一職。  

 

  vii .  我們理解為何委員認為有需要就違規行為加入罰則。不

過，條例第 36 條已訂明，任何人若明知而作出虛假陳

述或提供虛假資料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第 3 級罰款 (10,000

元 )及監禁 6 個月。該條也適用於呈交予業主立案法團

會議的委託書，加上新規定會訂明在業主會議舉行期間

須張貼有關委託書的資料，我們認為這對呈交虛假委託

書的行為已有阻嚇作用。  

 

  viii. 條例第 42 條訂明行政長官可藉憲報刊登的命令，修訂

條例的附表 (附表 7 及 9 除外 )。換言之，附表 3 的條文

可藉立法會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予以修訂 (如果主體法

例當中沒有條文須同時予以修訂的話 )。因此，政府可

在推行關於委託書的新立法措施之後，再重新考慮該建

議。 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6.  請委員就上述各點提出意見。建議如獲委員接納，我們會在

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中作出適當的修訂。  

 

 

 

 

民政事務總署  

二零零六年二月  

 


